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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明天我國將舉行首相選舉，參選人有孔子、黃宗羲和穆罕默德。 

看過他們的政綱後，作為選民的我不屬意他們任何一個，打算投白票。

因為他們跟我對理想社會、宗教和在位者與人民關係的理念相差甚遠。

理想社會

　　法治社會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，而且每個人都是自由和平 

等的。有關自由和公平，會稍後論述。現先闡述我的「法治社會」。

　　法治，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；沒有人或事能凌駕於法律之上； 

審判過程公開；法律由全體人民制定。達成以上四項條件，就是法治

社會。

　　孔子和黃宗羲都在政綱中表示自己是儒家學者。儒家不提倡以法

治國，而是傾向君主制；即由賢能的人治國。奉行君主制，不代表沒

有法律，兩者可並存。但在君主至上的制度下，負責審訊的官員會因

階級問題，不能審議君主，造成君主凌駕法律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 

無論君主做了何等違法的錯事，都能受制度的保障而豁免審訊。這對

人民不公平，對社會亦造成很大的潛在危機。

　　為此，孔子和黃宗羲都曾在城市論壇上回應。孔子說他是君子，

有廣泛地學習和受禮約束，不會做離經逆道的事 1。可是，他曾跟 

1 原文：「子曰：『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』」（《論語》6.2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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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公說，如果父親偷了羊，直率的表現是兒子為父親隱瞞，而不是告

發他2。由此可見，孔子其實覺得情感可凌駕於法律之上；他不大可能

實踐到法治。黃宗羲則指他會設宰相輔政，避免犯錯（頁371–374）； 

又會讓知識分子議政，製造輿論壓力去監察政府（頁375–379）。但他 

提出的辦法，都沒有解決君主至高無上，可不受法律制裁的問題。 

因此，他亦不大可能實踐到法治。

　　穆罕默德在政綱表示在制定法律時，會重點參考《古蘭經》

（Weiss 27），俘虜了不少伊斯蘭教徒的心。《古蘭經》是伊斯蘭教

的經典，由穆罕默德傳達真主安拉的說話。由此可見，如果他當選，

法律不太可能由全體人民制定，多數只由他一人制定；人民要無條件

地服從他定的法律。就算法律不公義，偏向一些人或剝削一些人的 

利益，人民都要遵守。這會令人民，尤其非教徒不安，因為他們的 

生活、權利、自由等可能受到威脅。例如，《古蘭經》提到穆斯林可

殺害不信奉真神的人，除非他們改信伊斯蘭教3。

宗教

　　理想的國家應該沒有國教，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相信的宗教，

或不信教，政府不作任何干預；不同宗教可同時存在，但必須互相 

尊重。從宗教，我們除可體現宗教自由，還可體現言論、出版、結社

等自由。

　　孔子沒有指出自己信奉哪個宗教，但從《論語》中得知他信有 

鬼神，並會祭祀 4。他認為祭祀是禮、人自然情感的表現。例如為父母

守孝三年，他認為是為了報答初出生頭三年在父母懷抱得到的愛護，

2 原文：「葉公語孔子曰：『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』孔子曰：『吾黨
之直者異於是：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。─直在其中矣。』」（《論語》13.18）

3 原文：「當禁月逝去的時候，你們在哪裏發現以物配主者，就在那裏殺戮他們，俘
虜他們，圍攻他們，在各個要隘偵候他們。如果他們悔過自新，謹守拜功，完納天
課，你們就放走他們。真主確是至赦的，確是至慈的。」（《古蘭經》9:5）

4	 原文：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『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』」（《論語》3.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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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評不肯守孝三年還心安的宰我不仁 5。雖然孔子着重自然流露情感是

件好事，但太形式化，而且不尊重不跟他主意行事的人。因此，如果

他當了統治者，人民的宗教自由會不受尊重。

　　黃宗羲同樣沒有提到自己的宗教觀，但就在《明夷待訪錄》中提

到審查書刊，可是準則模糊（頁375–379）。他或會將宗教刊物，如 

《聖經》、《心經》等定性為無師法的古文、無心得的語錄、無裨實

用的奏議或無補史學的序事─只要是其中一樣，都不能出版。如果 

他定為時文、小說、詞曲或應酬代筆，那些宗教刊物連原版都要被 

燒毀。雖然他沒有在宗教議題上表明立場，但他對出版自由的干預，

很可能會扼殺人民的宗教自由。因此，如果他當了統治者，將不利 

宗教的發展。

　　穆罕默德是唯一表明宗教立場的參選人。他是伊斯蘭教的領袖，

信奉真神安拉。雖然伊斯蘭教跟基督教和猶太教信奉同一個神，但穆

罕默德指伊斯蘭教已轉向，跟他們決裂 6。即便如此，他對他們尚算

寬容，但對信奉多神宗教的人（以物配主者）就十分苛刻。他認為他

們比伊斯蘭教徒低等，連信道的奴婢都比以物配主的婦女高級；男人

亦不可娶以物配主的婦女 7。另外，伊斯蘭教徒可藉戰爭傳教，殺害

不信教的人，除非他們改信伊斯蘭教（《古蘭經》9:5）。由此可見， 

穆罕默德十分不尊重異教徒和無神論者。他當上統治者，會令伊斯 

蘭教獨大，更可能利用政教合一的優勢傳播伊斯蘭教。因此，人民的

宗教自由會不受保障。

5	 原文：「宰我問：『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為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為樂，
樂必崩。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』子曰：『食夫稻，衣夫錦，
於女安乎？』曰：『安。』『女安，則為之！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 

居處不安，故不為也。今女安，則為之！』宰我出。子曰：『予之不仁也！子生 
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
母乎！』」（《論語》17.21）

6 原文：「一般愚人將說：『他們為甚麼要背棄他們原來所對的朝向呢？』你說：『東
方和西方，都是真主的，他把他所意欲的人引上正路。』」。（《古蘭經》2:142）

7	 原文：「你們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婦女，直到她們信道。已信道的奴婢，的確勝過以
物配主的婦女。」（《古蘭經》2:22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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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位者與人民關係

　　理想社會應人人平等，包括政治參與權；由人民主政，實現 

民主；每個市民都能自由地表達意見並受尊重。政府首相的提名應是

公開、公平和沒有限制的。他應由理性的人民基於公共利益，一人一

票選出；這樣他和他的政府才被賦予合法性、公信力和代表性。由人

民選出的不是統治者，而是經民意授權的國家管理人。選出管理人

後，所有政策都應諮詢市民，而非閉門造車後強迫市民接受。市民亦

要積極回應，不應每幾年投一次票，就當自己履行了公民責任。在位

者和人民的關係應該對等，互相依賴，一起為建設美好社會而努力。

　　孔子跟黃宗羲都是儒家學者，前者推崇君主制；後者雖意識

到君主制的局限，但仍無意全盤推翻君主制。他們認為君主應由

賢能的君子擔任，以人民的利益為先。（《論語》6.30；黃宗羲， 

頁363–365）雖然二人提倡以民為本的思想，但跟民主仍然相差甚遠。

他們提出的是一套賢人政治體系，由一個賢能的君主或一班賢能的 

精英，不經民主選舉地凌駕於人民之上，統治國家。這樣的一個不經 

民意受權、來歷不明的政府，缺乏合法性、公信力和代表性。另外，

這班賢人可以自作主張，選擇不聽或只聽部分人，如知識分子的政見 

（黃宗羲，頁375–379）。普通市民被排除在外，違背了平等政治參與

權的原則。人民從屬於在位者，被統治，不是對等的關係。

　　穆罕默德很可能會一如在麥地拿得到政治力量後，實現政教合

一，成為政治和精神的領袖。雖然如此，但不代表不可能實現民主，

只是可能性低。穆斯林容易基於穆罕默德的宗教領袖身分而盲目追

隨，變成不基於公共利益（包括教徒、異教徒、無神論者等的利益）

去表達意見，令「民主」變質。穆罕默德跟教徒的關係很可能會變成

利益輸送和支配他們的思想和行動；跟非教徒的關係會基於宗教原因

而疏遠和互有芥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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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想的國家管理人

　　我認為盧梭是最佳人選。他在《社會契約論》中指出，國家的法

律應由所有人民，根據公共利益一起制定，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政治參

與權。縱使人是受法律約束，但仍是自由的，因為他們守的是自己

制定的法律，不是被人統治。（Rousseau 383–417）我十分贊同他的 

思想，因為可同時實踐法治、自由和公平。可惜他基於不明原因不能

成為候選人，否則我一定投他一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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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

老師短評

　　文章從「理想社會」、「宗教」、「在位者與人民關係」三個 

層面討論理想統治者的條件，脈絡清晰，理據充足，甚有見地。難得 

的是，同學沒有盲目信奉任何一種學說，反能多角度思考，批判儒家

思想及宗教極權的不足，論調尖銳而有力。結語部分點出盧梭才是理

想的國家管理人，寓意甚遠。（方星霞）


